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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实施

第五阶段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的通告

　　为进一步改善本市环境空气质量,保障人民身体健康,经国务

院同意,结合本市实际,自２０１４年４月３０日起,对在本市办理注

册登记(含外省市转入)的轻型点燃式发动机汽车以及在本市使用

的公交、环卫、邮政行业重型柴油车,实施第五阶段国家机动车大

气污染物排放标准.对２０１４年４月３０日后(不含３０日)销售或

转入的第四阶段排放标准车辆,停止办理注册登记.现将有关事

项通告如下:

一、实施第五阶段国家机动车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车辆具

体范围为:

(一)轻型点燃式发动机汽车,包括轻型汽油车、轻型代用燃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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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和轻型两用燃料汽车,具体是指«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

测量方法(中国第五阶段)»(GB１８３５２．５－２０１３)规定的、最大总质

量不超过３５００kg的 M１类、M２类、N１类车辆.

２０１４年暂不实施标准中 OBD 系统对 NOx在线监测频率

(IUPR)的控制要求.该控制要求从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,统一

实施.

(二)用于公交、环卫、邮政行业的重型柴油车,具体是指«车用

压燃式、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

量方法(中国Ⅲ、Ⅳ、Ⅴ阶段)»(GB１７６９１－２００５)规定、最大总质量

大于３５００kg的 N２类、N３类车辆.

二、在本市办理注册登记(含外省市转入)的机动车,必须符合

以上标准规定.办理注册登记(含外省市转入)的时间,以本市公

安车辆管理部门受理时间为准.

三、准予在本市申领牌证的机动车车型,由市环保局根据环境

保护部核定的第五阶段机动车达标车型公告,定期在市环保局网

站(www．sepb．gov．cn)发布.

四、市公安车辆管理部门对机动车办理注册登记(含外省市转

入)时,应当根据环境保护部核定的第五阶段机动车达标车型公

告,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.对未列入车型公告的机动车产品,不予

注册登记(含外省市转入).

五、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,可以在本市办理注册登记(含外省

市转入)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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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在２０１４年４月３０日前(含３０日)已销售并开具机动车

统一销售发票的第四阶段排放标准车辆;

(二)已经过市环保局登记并且在２０１４年４月３０日前(含３０

日)签订销售合同或开具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的第四阶段排放标

准库存车辆;

(三)２０１４年４月３０日前(含３０日)在原车辆注册地车辆管

理所办结转出登记手续欲转入本市的国四标准车辆.

六、各机动车制造和销售企业应当根据本通告,组织安排生产

和销售计划.各销售企业应当在经营场所,明示本通告的有关内

容,履行向购车者告知通告有关规定的义务,并在与购车者签订购

销合同时,予以书面提示.

七、成品油供应企业及自备车用燃料企业应当提供第五阶段

的车用燃油或代用燃料,并建立柴油车车用尿素的供应体系,以确

保机动车产品的正常使用.

八、自２０１４年４月３０日起,«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提前

实施第四阶段国家机动车排放标准的通告»(沪府发〔２００９〕２１号)

停止实施.

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７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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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送:各区、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.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高法院,

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７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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